
荔湾区冲口街“3·26”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

调查报告 

 
2021 年 3 月 26 日 16 时许，冲口街辖内芳村大道东 73

号附近的中铁工地内一名工人（刘守宏，男，57 岁，湖北人）

在施工过程中跌落，头部受伤，随后被送往广东省中医院芳

村医院抢救，于 18 时 09 分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死亡。 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受荔

湾区人民政府委托，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政府办、区公

安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总工会和冲口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迅速

成立了荔湾区“3·26”事故调查组，同时聘请了 3 名建设

工程施工方面的专家参与技术原因调查工作。 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故当事人的问询取证、有关原始资料的调查分析和专家论

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

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。 

经调查认定，荔湾区冲口街“3.26”一般生产安全事故

是一起非责任事故。 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涉事企业和人员的基本情况。 

1.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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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依据对事故现场的勘查、事



91440300729209239A,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

住所：深圳市南山区建工村 33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郭小华，

注册资本：30000 万元人民币，成立时间：1993 年 03 月 22

日，经营期限：1993 年 03 月 22 日至长期，经营范围：公路

工程施工总承包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；机电安装工程

施工总承包；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；桥梁工程专业承包；隧

道工程专业承包；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；地基基础工程专

业承包。混凝土预制件的生产、销售；建筑智能化施工；低

压配电柜组装。  

2.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440000722446274J,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），住所：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238 号 1721

房，法定代表人：郑天雄，注册资本：贰仟零捌万元（人民

币），成立时间：2000 年 03 月 24 日，经营期限：2000 年

03 月 24 日至长期，经营范围：建筑防腐保温、地坪施工，

建筑防水工程施工、结构补强、室内装饰、设计，物业清洁

保养服务；销售：建筑材料及建筑机械。 

3、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000231124633F,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

住所：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73 号 3 楼，法定代表人：刘诚，

注册资本：600 万元人民币，成立时间：1996 年 05 月 03 日，

经营期限：1996 年 05 月 03 日至长期，经营范围：所有专业

工程类别建设工程的工程监理任务，建设单位的项目管理、

技术咨询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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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江金开，男，56 岁，广东省郁南县人，广东天昌防

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员工，事发时正在从事堵漏作业。 

5、周子禄，男，35 岁，广西武宣县人，广东天昌防水

隔热工程有限公司员工，事发时正在从事堵漏作业。 

6、刘守宏，男，57 岁，湖北省松滋市人，广东天昌防

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员工，本次事故死者。 

（二）工程基本情况。  

事故工程为广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（沿轨道交通

十一号线）工程施工 GLSG-5 标段，包含“5井 5 区间”，即

28#、29#、30#、31#、32#等 5 个工作井、28#～29#区间、

29#～30#区间、30#～31#区间，31#～32#区间，32#～33#区

间等 5 个盾构区间，线路全长约 3.6km，标段位于广州市荔

湾区芳村境内。建设单位为广州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

有限公司，工程总承包单位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，本标

段施工单位为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广东

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。 

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

于 2017 年 6 月签订《广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（沿轨

道交通十一号线）工程施工 GLSG-5 标段施工承包合同》，

施工内容为广州市综合管廊五分部土建施工任务，计划开工

日期：2017 年 5 月 25 日，结束日期：2022 年 11 月 1 日，

合同工期 65 个月，双方签订了《安全生产责任书》约定了

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。 

2020年 12月 30日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与广东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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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广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

管廊盾构区间堵漏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，劳务

分包工程承包范围及工作内容为中隧三处管廊五分部 28#区

间～31#区间盾构区间及工作井堵漏工程。合同约定开始工

作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0 日，结束工作时间为 2022 年 8月

30 日，双方签订了《安全生产责任书》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生

产管理责任。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是施工现场的安全

管理责任单位，负责对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的安

全规范作业和文明施工情况进行检查监督。广东天昌防水隔

热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劳务工人接受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

公司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，经考核合格后上

岗，服从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。 

二、事件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况 

（一）事故经过。 

2021 年 3 月 26 日下午，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

司的员工江金开、周子禄和刘守宏一起在综合管廊 30#—31#

区间隧道 765 环处的作业平台上进行隧道注浆堵漏作业（盾

构区间内无监控视频）。江金开、周子禄讲述在 16 时左右，

刘守宏向他们说身体不舒服，他们让刘守宏先下去休息。过

了一分钟，他们听到“砰”一声闷响，低头看到刘守宏躺在

铁轨上，头部有血流出，当时安全帽掉在离他头部 20 厘米

的地方。他们马上下脚手架作业平台上前查看，发现其已昏

迷，便立即搀扶，并呼叫附近的工友张方圆、张方华一起将

其从隧道背至地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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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现场救援和应急处置情况。 

事故发生后江金开、周子禄、张方圆、张方华轮流将刘

守宏从隧道背至地面。16 时 05 分在 31#井口碰到生产副经

理马伟涛，马伟涛立即上报项目领导，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，

并安排工地现场自有车辆和张方圆、张方华一起于 16 时 35

分将刘守宏送至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进行急救，于 3 月 26

日 18 时 09 分抢救无效死亡。 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冲口街道办事处和冲

口街派出所相关工作人员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

督促事故单位做好善后工作。 

（三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。 

1.人员伤亡情况。该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 

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。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

失统计标准》（GB/T6721-1986）及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

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》（安

监总政法〔2013〕115 号）等规定，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约 135 万元。 

（四）善后情况。 

     3 月 27 日，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与刘守宏

家属签订《刘守宏因病死亡人道主义补偿协议书》及《刘守

宏突发疾病身亡补偿协议书》。补偿协议中除了对刘守宏突

发疾病意外死亡进行补偿外，考虑其家庭困难（妻子长期卧

床吃药），额外进行了人道主义补偿。3 月 29 日刘守宏尸体

火化，家属收齐补偿款当天返回湖北。3 月 31 日刘守宏家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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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当地村委会专门寄来了感谢信。 

 

 

事故地点在广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五分部 30#—

31#区间隧道 765 环处（见下图一），为已成型的盾构隧道

管廊。采用扣件式钢管搭设的作业平台 ，高约 3.5m，有临

边防护，上下步级采用焊接于立杆的水平短钢管（见下图

二），其下部地面为弧形管片内壁，稍有湿滑。事发地点周

边设置有照明灯带，现场作业环境光线亮度适当，通风管悬

挂于隧道顶部，隧道内空气状况正常，地面有两条钢轨。盾

构区间内无监控视频，无移动通信信号。 

图一：事故地点情况          图二：上下作业平台的步级 

四、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

（一）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情况。 

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设立了广州市地下综合管

廊五分部项目部，项目管理人员具有相关执业资格；建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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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现场勘查

事故调查组组织了市政工程施工和盾构施工方面的 3名

专家到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，情况如下：



全了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组织制定了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

安全操作规程；设置了专职安全管理机构，配备了专职安全

管理人员；组织并实施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定期开

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并整改到位；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预案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；建立了作业人员管理台账，

对进场作业人员实行动态更新管理。2020 年 5 月 1 日制定

《28#-31#盾构区间管片修补及堵漏施工方案》，5月 8 日报

监理审核，分别于 2021 年 1 月、2 月、3月对 3批广东天昌

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新入场的堵漏工人进行安全技术交

底。 

（二）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情况。 

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制定了项目监理部安全管

理岗位职责，监理人员具有相关执业资格；制定了监理规划、

监理实施细则；建立了监理例会、监理周报制度；定期组织

周安全检查，并召开专题会通报问题并整改验证。2020 年 5

月 8日审批了《28#-31#盾构区间管片修补及堵漏施工方案》。 

（三）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情况。 

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建立建全了安全生产

责任制，组织制定了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

程，组织工人接受项目部的三级安全教育和堵漏施工安全技

术交底，工人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，严格落实班前安全讲话

制度，服从项目部的安全管理工作。 

    五、刘守宏相关情况 

（一）刘守宏入职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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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守宏于 2021 年 2月 19 日与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

限公司签订《简易劳动合同书》，入职时提供的《广州医科

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体检报告单》中内科项目血压：138/85，

体检综述：所检项目未见异常。 

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安排刘守宏到广州市

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（沿轨道交通十一号线）工程施工

GLSG-5 标段项目工地从事堵漏作业。2021 年 2月 20 日刘守

宏到项目部办理入场手续，22 日接受项目部的堵漏施工安全

技术交底，21 日、23 日和 26 日接受项目部的三级安全教育，

考核成绩为 95 分，27 日开始从事堵漏工作。 

（二）刘守宏病史情况。 

根据刘守宏儿子刘勇出具的《关于我父亲刘守宏身体健

康情况的申明》（见下图三）和刘守宏病历，刘守宏有低血

糖和高血压病史，时有发生突发头晕和摔倒现象。 

 

  （图三：刘勇出具的关于其父亲身体健康情况的申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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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刘守宏死因。 

根据刘守宏的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住院病案：死亡原

因：头部外伤。死亡诊断：中医诊断：1、昏迷（气衰血脱

证）；西医诊断：1、呼吸心跳骤停；2、头部的损伤。 

六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 

（一）事故的直接原因 

    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刘守宏（事故死

者）有低血糖和高血压病史，身体健康状况欠佳，曾有突发

头晕和摔倒的情况发生，存在晕厥史。刘守宏带病上班开展

隧道注浆辅助性作业，在出现身体不适后摔倒头部受伤并经

抢救无效死亡。 

（二）事故性质 

刘守宏隐瞒自身有低血糖和高血压病史，存在晕厥史的

情况，在作业时出现身体不适后摔倒头部受伤，经抢救无效

死亡。经查阅项目安全管理台账资料，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

限公司、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、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

程有限公司均已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认定本次生产安全

事故为非责任事故。 

七、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建议 

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，通过对事

故的分析，针对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以下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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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事故现场勘查、项目安全管理台账资料和其它相关

资料，经事故调查组及专家综合分析与反复讨论认为：



 

（一）开展事故警示教育。 

事故单位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检讨存在的问题，

深刻反思事故原因，要结合事故暴露的问题，组织全体员工

进行安全生产警示宣传教育活动，警醒员工牢记事故教训,

加强对员工安全风险的教育，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

意识。 

 

（二）开展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。 

事故单位要举一反三，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发展理念，把

员工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，全面摸查掌握作业人员身体健康

状况，视情况安排工作；全面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，

落实安全生产“一线三排”工作机制，深入查找组织管理、

工程技术、教育培训、制度落实、操作规程、个人防护与应

急处置等方面的问题隐患，严格落实各项风险隐患管控措

施，防止事故再次发生。 

 

（三）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告事故整改情况。 

事故发生后三个月内，事故企业要把事故发生后采取的

整改措施和落实情况主动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安监部门

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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